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實施要點 

          87 年3 月24 日86 學年度第2 學期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5 年6 月22 日94 學年度第2 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年10 月24 日95 學年度第1 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6 月1 日95 學年度第2 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10 月11 日96 學年度第1 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1、5、7、8、9、10、11 點 

98 年1 月9 日97 學年度第1 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正要點名稱及第2、3、4、5、6、7、8、9、10 點 

102年1月17日101學年度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7點 

103年10月22日103學年度第1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7點 

104 年10月20日104學年度第1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1、3、4、5、7、9點 

105年1月19日104學年度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7、8、9、10、11點 

一、依據： 

（一）96年 8月 3日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60119262 號函「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 

 （二）104年 6月 17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

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三）本校 104年 10 月 6日「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規定。 

二、目的：  

為協助本校學生解決其經濟上的困難，並能順利就學，提供「生活學習助學金」 (以

下簡稱「助學金」)，藉以培養學生認真、負責之態度，養成獨立自主的精神，並

給予學以致用的機會，以厚植其後續就學、就業能力。 

三、生活學習原則： 

  (一)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以協助各單位環境服務、文書服務、交通服務、活動服務、

教學服務及其他專業技術服務等項目為原則。 

  (二)各單位應提供安全、適當的生活服務學習環境，且應有專責人員指導學生參與生

活服務學習。 

  (三)學生應詳實記錄生活服務學習實況，各單位經主管核章後據實申報，並將生活服

務學習紀錄表（如附件一）妥善保存單位內備查。 

四、權責劃分： 

（一）學生事務處執行本校學生助學金相關業務，必要時得負責甄用合於領取本助學金 

      之助學生(以下簡稱助學生)或負責審核各單位所推薦之助學生資格，並襄助之。 

     1.依年度預算及各單位所提供學生學習任務分配助學金經費。 

     2.統計及核發助學金。 

（二）各單位依所分配助學金經費，自行督導助學生，並應填寫助學單位申請切結書（如 

      附件二）於每月申請時交學務處生輔組彙辦。 

五、申請辦法：符合下列資格者可經各單位師長推薦或自行至學務處生輔組提出申請（如

附件三）。 

（一）凡本校學生已完成服務學習之「愛校服務」及「愛系服務」項目者。 

（二）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六、優先錄取方式：由各單位依下列順序審核錄取 

（一）提出低收入戶證明者。 

（二）參與弱勢助學計畫者。 

（三）清寒或臨時有明確經濟困難者。 

      以上各項如有原住民學生或僑外生者，依各項優先錄取，錄取名單送學務處生輔

組備查。 

七、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及助學金金額發放原則： 

（一）時數每週以 10小時為上限、每月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 

（二）各單位應就年度分配所獲經費，配合單位內助學生人數，進行適法與公平的運用。 

（三）由助學單位完成印領清冊辦理助學金發放。 

八、助學金審查作業流程如附件四。 

九、經費：由本校編列預算支應，並專款專用。 

十、經核准生活服務學習之同學，如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應取消其資格： 

（一）經單位考核學習期間表現不佳，並有具體事實者。 

（二）學期中休、退學者。 

（三）已因生活服務學習導致課程缺課、曠課者。 

（四）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五）事後發現不合申請資格者。 

（六）洩漏公務機密或學生個人資料者。 

（七）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十一、本實施要點由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學生事務處， 

於105年1月19日104學年度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由105年1月27日校長核准，105年1月27日公告。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生活服務學習紀錄表 

姓名  

班級  學號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日期 服務學習內容 服務時數 服務學習成效考核 簽 證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優良 □佳 □待改善  

服務單位

綜合考評 

請勾選服務期間學生所增進的能力 

□服務熱忱 □溝通能力 □團隊合作□時間管理 □文書處理 □組織能力 

□領導能力 □環境維護 □人際相處□其他 

說明 

一、依據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本表適用於「學習型」 

  之服務學習，助學單位需明確相關助學內容，以符合助學金實施要點原 

  則，如產生相關爭議，由助學單位自行處置爭議事項。 

二、本表一人一張，按月考核紀錄。 

指導員  單位主管  

 

 

附件一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 

助學單位申請切結書 

本單位                                             （單位名稱） 

，知悉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依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為「學習型」之服務學習，本單位將確保以下學生進行本單位生

活服務學習內容皆符合助學金實施要點原則，如產生相關爭議，將自行負

責處置。 

班級 學號 姓名 

   

   

   

   

   

   

   

   

助學單位承辦人：   

助學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二 



填表備註： 

一、學生填寫申請表，其服務學習之愛校、愛系服務請自行至課外組審核是否通過，由

各單位就學生專長簽署認可後，正本送生活輔導組彙辦，影印本助學單位留存。 

二、凡本校學生符合生活學習助學金實施要點均可提出申請。 

三、立帳局號、帳號之填寫內容，以本人在各區郵政管理局所屬郵局開戶為準 

四、身份別：僑生、原住民、清寒生(需附清寒證明影本)或其他有明確家庭經濟困難者

。 

國 立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學 生 生 活 學 習 助 學 金 申 請 表                                    

姓名  班級  學號  

身分證 

字號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身份別 

（備註四） 
 手機  宿舍  

本 

學 

期 

空 

堂 

紀 

錄 

星期     學年度    第       學期空堂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其他 
 

 

專    長  
家庭經濟狀況 

(請略加描述) 
 

愛校服務  愛系服務  

師長推薦 

簽  章 
 

助學單位 

學期意見 
 

附件三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審查作業流程 

 

 

 

 

 

 

 

 

 

 

 

 

 

 

 

 

 

 

 

 

 

 

 

 

 

 

 

 

 

 

 

 

 

 

 

 

 

 

生活學習助學金 

完成助學單位申請切結書（正本繳交生

活輔導組、單位自存影本）。 

2.每月依助學生學習記錄情形考核 

 

填寫生活學習助學金申請表。 

1.申請表正本由生活輔導組統一 

彙辦。 

2.提供助學生名單。 

3.影本送助學單位留存。 

成效佳 

1.助學單位完成 

印領清冊。 

2.送主計單位辦 

理助學金核撥。 

停止 

助學 

改正 未改正 

提
供
名
單 

助學單位輔導 

1.確認助學內容頇符合「學習型」之服 

務學習，並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為增進 

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 

項輔助性服務。 

2.如產生相關爭議，由助學單位自行負 

責處置。 

助學單位 

以清寒、經濟弱勢學生優先錄

取。 

學生 

1.課指組協助愛校、愛系服務時 

數審核。 

2.如遇特殊情事，由系所簽送學 

務長核准。 

生
活
輔
導
組 

 

1.編列年度預算。 

2.召開年度經費分配會。 

3.經費授權各單位使用。 

1.運用生輔組提供名單之助學生。 

2.單位自行找尋助學生，並輔導其 

完成助學申請作業。 

對
象
來
源 

考評助學生生活服務學習情形，完成服

務學習記錄表（單位備查）。 

待改善 

附件四 


